
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2025-032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6月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13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葛岚女士主
持。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子公司对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吾九鼎”）拟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同

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及关联方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昆吾”）向其参股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基金”）增资6,
000万元，其中昆吾九鼎拟出资2,05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23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26.99%变为
27.67%；九鼎集团拟出资 1,975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185 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25.98%变为
26.64%；拉萨昆吾拟出资 1,975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185 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25.98%变为
26.64%；九泰基金股东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优先
认购权。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二）《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进一
步加强闲置自有资金管理，在风险可控、确保流动性和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现考虑到关联方九泰基金具有较为丰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运营经验及成熟的服务水平，且其向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委托理财业务收取的手续费、代理费等费用均不高于为其他同等客户提供的服务
收费标准。为支持九泰基金业务发展，同时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
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九泰基金发行的货币基金理财产品，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5千万元，并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在额度有效期内，任何一个时点的投资金额
（含以现金管理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得超出前述额度。本次现金管理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现金管理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昆吾
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在上述期限及授权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额度内行使
决策权并签署协议。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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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基金”）
● 增资金额：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吾

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吾九鼎”）拟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及关联方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昆
吾”）向其参股公司九泰基金增资 6,000万元,其中昆吾九鼎出资 2,050万元，九鼎集团出资 1,975万
元，拉萨昆吾出资1,975万元。九泰基金股东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证券”）放弃本
次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增资事项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除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发生的交易累计发生金额为4,126.54万元（含本次），公司未发生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

一、子公司对九泰基金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九泰基金持续发展需求，九泰基金原股东昆吾九鼎、九鼎集团、拉萨昆吾拟向九泰基金增

资6,000万元，其中昆吾九鼎拟出资2,05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23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26.99%
变为27.67%；九鼎集团拟出资1,975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185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25.98%变为
26.64%；拉萨昆吾拟出资 1,975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185 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25.98%变为
26.64%；九泰基金股东华源证券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的6,000万元中3,600万
元作为注册资本，2,4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九泰基金注册资本从34,200万元增加至37,
800万元。本次增资前后九泰基金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昆吾九鼎

九鼎集团

拉萨昆吾

华源证券

合计

增资前

注册资本
（万元）

9,230
8,885
8,885
7,200
34,200

持股比例（%）

26.99
25.98
25.98
21.05
100.00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10,460
10,070
10,070
7,200
37,800

持股比例（%）

27.67
26.64
26.64
19.05

100.000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

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未达5%，公司未发生与不同关
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
易，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九鼎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73.53%的股权，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九鼎集团持

有拉萨昆吾100%的股权，间接持有九泰基金78.95%的股权，拉萨昆吾和九泰基金均为九鼎集团控制
的企业，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鼎集团成立于 2010年 12月 10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南街 6号院 1号楼 2层

2A116，注册资本150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蔡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657773276，营业范围为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主要股东为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24年末，九鼎集团资产总额为 220.57亿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88.54亿
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4.04亿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28亿元。

截止目前，除已经披露的关联关系及日常关联交易外，九鼎集团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非
经营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九鼎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拉萨昆吾成立于2012年11月8日，注册地址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虎峰大道沿街商铺2-

1-062号房，注册资本1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吴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6585784321U，营业范围
为写字楼租赁、创业投资，主要股东为九鼎集团。

截至2024年末，拉萨昆吾资产总额为35.39亿元，净资产为22.40亿元，202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35亿元（其中投资收益1.09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44亿元），净利润-0.82亿元。

截止目前，除已经披露的关联关系及日常关联交易外，拉萨昆吾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非
经营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拉萨昆吾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类别：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34200万人民币
5、成立时间：2014年7月3日
6、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8号院1号楼801-16室 .
7、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8、本次增资方式：九泰基金原股东昆吾九鼎、九鼎集团、拉萨昆吾拟以自有现金出资向九泰基金

增资6,000万元，其中昆吾九鼎拟出资2,050万元，九鼎集团拟出资1,975万元，拉萨昆吾拟出资1,975
万元。本次增资的6,000万元中3,6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2,4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九
泰基金注册资本从34,200万元增加至37,800万元。

9、本次增资前后九泰基金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昆吾九鼎

九鼎集团

拉萨昆吾

华源证券

合计

增资前

注册资本
（万元）

9,230
8,885
8,885
7,200
34,200

持股比例（%）

26.99%
25.98%
25.98%
21.05%
100%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10,460
10,070
10,070
7,200
37,800

持股比例（%）

27.67%
26.64%
26.64%
19.05%
100.00%

10、权属状况：昆吾九鼎持有的九泰基金26.99%股权因合同纠纷案被法院冻结。除上述事项外，
九泰基金股权不涉及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
转让的情况。

11、九泰基金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12、九泰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

14,741.87
3,568.86
366.86
-503.96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14,728.72
4,541.31
1,569.25
-4,980.03

注：九泰基金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过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九泰基金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3、有优先认购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认购权：九泰基金原股东华源证券放弃对本次同比
例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四、本次增资的定价情况
为满足九泰基金的持续发展需求，经增资各方友好协商后确定本次增资总金额为6,000万元，其

中3,6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2,4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除华源证券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
外，昆吾九鼎、九鼎集团和拉萨昆吾均以同等对价同比例增资。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在自愿、公平合
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增资协议》由昆吾九鼎、九鼎集团、拉萨昆吾、华源证券和九泰基金共同签署。
（二）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总金额6,000万元，其中3,6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2,4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

总金额由原股东认缴，其中昆吾九鼎拟出资2,05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23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26.99%变为 27.67%；九鼎集团拟出资 1,975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185 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25.98%变为 26.64%；拉萨昆吾拟出资 1,975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185 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25.98%变为 26.64%；九泰基金原股东华源证券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后九泰
基金注册资本从34,200万元增加至37,800万元。

（三）支付方式
昆吾九鼎、九鼎集团和拉萨昆吾以现金支付增资款项。
（四）增资时间安排
昆吾九鼎、九鼎集团、拉萨昆吾在九泰基金完成与本次增资相关的审批或备案后10个工作日内

将增资价款全额一次性付至九泰基金指定的银行账户。昆吾九鼎、九鼎集团、拉萨昆吾将增资价款
全部付至指定的银行账户后的10个工作日内，九泰基金将聘请合格的验资机构对增资资金进行验
资。

（五）协议的生效
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成立，并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协议经昆吾九鼎、九鼎集团、拉萨昆吾、华源证券和九泰基金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

加盖公章；
（2）本次增资已经根据九泰基金的公司章程获得增资目标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3）协议项下的增资获得有权机关备案或批准。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参股公司九泰基金进行增资，旨在进一步优化其财务状况，增强资本实力，为其业务发展

提供必要支持，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长期利益。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定价
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2、公募基金行业背景及市场空间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4年12月底，中国境内公募基金资产净值规模达32.83万亿元，行业整体

发展空间广阔。目前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数量有限（共163家），行业集中度较高。公募基金牌照
具有稀缺性，长期来看，该业务有望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及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

3、九泰基金的业务优化及发展前景
（1）产品结构优化：权益类基金聚焦沪深300、中证A500、价值红利等九大指数增强策略及对应

的主动权益基金，固收类产品优化为货币基金、城投债固收基金及混合型偏固收基金，以增强产品竞
争力；

（2）投资策略统一：坚持“低价买入看得明白的好公司”的价值投资理念，确保投资策略的长期稳
定性；

（3）管理机制完善：强化投研团队建设，优化考核机制以引导长期投资导向，并建立全面风控体
系，保障投资策略的有效执行及风格稳定。

若上述措施顺利实施，可能对九泰基金公司的经营能力及市场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可能
提升公司所持股权的长期价值。但需注意的是，基金行业受市场波动、政策调整及投资业绩等多重
因素影响，未来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其业务发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及其有关规

定，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方
共同向参股公司九泰基金增资事项,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九泰基金财务状况，为其发展赢得空间，符合
公司持续发展规划和长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的条款为一般商业条款，相应协议的条款及对价公平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13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九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及规则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
王亮、赵根、刘玉杰回避表决了该项议案，由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审议通过。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九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监事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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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述：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投资”或“公司”）于2025年4月

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进一步加强闲置自有资金管理，在风险可控、确保流动性
和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现考虑到关联方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基金”）具有较为丰富的现金管理类产
品运营经验及成熟的服务水平，且其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委托理财业务收取的手续费、代理费等费
用均不高于为其他同等客户提供的服务收费标准。为支持九泰基金业务发展，同时提高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公司计划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九泰基金发行的货币基金理财产品，规模不超过人民币5千万元，并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在额
度有效期内，任何一个时点的投资金额（含以现金管理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得超出前述额
度。本次现金管理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现金管理金额：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九泰基金发行的货币基金理财产品的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5千万元，并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在额度有效期内，任何一个时点的投资金额（含
以现金管理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得超出前述额度。

● 现金管理方式：公司现金管理拟购买九泰基金风险可控、流动性好的货币基金理财产品。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上述事项事前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
关的交易的情况：过去12个月内除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

的交易累计金额为9,126.54万元（含本次）；公司未发生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投资风险可

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现金管理的目的及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进一步加强闲置自有资金管理，
在风险可控、确保流动性和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现考虑到关联方九泰基金具有较为丰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运营经验及成熟的服务水平，且其向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委托理财业务收取的手续费、代理费等费用均不高于为其他同等客户提供的服务
收费标准。为支持九泰基金业务发展，同时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
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九泰基金发行的货币基金理财产品，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5千万元，并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在额度有效期内，任何一个时点的投资金额
（含以现金管理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得超出前述额度。本次现金管理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
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未达5%。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
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现金管理金额
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九泰基金发行的货币基金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千万

元，并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在额度有效期内，任何一个时点的投资金额（含以现金管理收益进
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得超出前述额度。

（三）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
（四）现金管理方式
公司现金管理拟购买九泰基金风险可控、流动性好的货币基金理财产品。
（五）现金管理期限
本次现金管理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期限
及授权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间接持有九泰基金78.95%的股权，九泰基金为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九泰基金为公司关联方，本
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九泰基金成立于2014年7月3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院2号楼1至16层01

内 六 层 1- 211 室 ，注 册 资 本 30,000 万 人 民 币 ，法 定 代 表 人 为 徐 进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000306414003X，营业范围为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主要股东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
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泰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

14,741.87
3,568.86
366.86
-503.96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14,728.72
4,541.31
1,569.25
-4,980.03

注：九泰基金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过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九泰基金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已经披露的关联关系及日常关联交易外，九泰基金与本公司在产权、业
务、资产、非经营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九泰基金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委托理财业务将按照市场公允合理价格进行，收取的手续费、

代理费等不高于为其他同等客户提供的服务收费标准。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九泰基金确定具体每项现金管理产品及资金运用额度并依据市场原则

签署相关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协议。
五、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一）主要面临的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风险总体可控，但仍需充分认识到潜在

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不可预见的风险因素。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环境、政策调
整、市场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波动性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投资收益存
在不确定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

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上，
根据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情况，针对现金管理类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投资标的。

2、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对购买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
账务核算工作；同时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
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4、公司将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如涉及）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投资情况及相应的损益
情况。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千万元开展现金管理业务。在确保不影响

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该业务不会对公司资金安全性及流动性造成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发展。通过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和整体收益，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符合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公司选择与九泰基金开展现金管理业务，主要是基于其较为丰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运营经验、
成熟的服务水平及支持其业务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相关业务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将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对现金管理业务的开展进行全程监控，切实防范各类风险，确保
资金安全与合规运作。

七、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及其有关规

定，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对本次议案进行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和业务运营，有利于公司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与九泰基金开展现金管理业务主要是基于其较为丰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运营经验、
成熟的服务水平及支持其业务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所开展的现金管理业务将以市场化原则为定价
依据，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亮、赵根、刘玉
杰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协议。

（三）监事会审议
2025年6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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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6月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13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王亮先生主持，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子公司对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吾九鼎”）拟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同

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及关联方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昆吾”）向其参股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基金”）增资6,
000万元，其中昆吾九鼎拟出资2,05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23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26.99%变为
27.67%；九鼎集团拟出资 1,975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185 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25.98%变为
26.64%；拉萨昆吾拟出资 1,975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185 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25.98%变为
26.64%；九泰基金股东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优先
认购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关联董事王亮、赵根、刘玉杰
回避表决。

（二）《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进一步加强闲置自有资金管理，
在风险可控、确保流动性和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现考虑到关联方九泰基金具有较为丰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运营经验及成熟的服务水平，且其向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委托理财业务收取的手续费、代理费等费用均不高于为其他同等客户提供的服务
收费标准。为支持九泰基金业务发展，同时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
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九泰基金发行的货币基金理财产品，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5千万元，并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在额度有效期内，任何一个时点的投资金额
（含以现金管理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得超出前述额度。本次现金管理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现金管理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昆吾
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在上述期限及授权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额度内行使
决策权并签署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关联董事王亮、赵根、刘玉杰
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2025-057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3
693,611,519
45.56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徐飚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159,028
比例（%）

99.3580

反对

票数

3,986,459
比例（%）

0.5747

弃权

票数

466,032
比例（%）

0.067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134,028
比例（%）

99.3544

反对

票数

4,100,891
比例（%）

0.5912

弃权

票数

376,600
比例（%）

0.054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382,629
比例（%）

99.3903

反对

票数

4,067,690
比例（%）

0.5864

弃权

票数

161,200
比例（%）

0.023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392,929
比例（%）

99.3917

反对

票数

4,109,390
比例（%）

0.5924

弃权

票数

109,200
比例（%）

0.015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8,996,228
比例（%）

99.3346

反对

票数

4,549,291
比例（%）

0.6558

弃权

票数

66,000
比例（%）

0.0096
6、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111,828
比例（%）

99.3512

反对

票数

4,031,291
比例（%）

0.5812

弃权

票数

468,400
比例（%）

0.0676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052,567
比例（%）

98.6218

反对

票数

9,139,852
比例（%）

1.3177

弃权

票数

419,100
比例（%）

0.0605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309,428
比例（%）

99.3797

反对

票数

3,725,259
比例（%）

0.5370

弃权

票数

576,832
比例（%）

0.083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8,836,928
比例（%）

99.3116

反对

票数

4,613,791
比例（%）

0.6651

弃权

票数

160,800
比例（%）

0.023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8,892,928
比例（%）

99.3197

反对

票数

4,335,191
比例（%）

0.6250

弃权

票数

383,400
比例（%）

0.0553
1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063,129
比例（%）

99.3442

反对

票数

4,406,790
比例（%）

0.6353

弃权

票数

141,600
比例（%）

0.0205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582,906
比例（%）

98.6983

反对

票数

8,840,513
比例（%）

1.2745

弃权

票数

188,100
比例（%）

0.027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642,974
比例（%）

98.7069

反对

票数

8,765,144
比例（%）

1.2636

弃权

票数

203,401
比例（%）

0.0295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460,974
比例（%）

98.6807

反对

票数

8,665,144
比例（%）

1.2492

弃权

票数

485,401
比例（%）

0.0701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269,628
比例（%）

99.3740

反对

票数

3,919,490
比例（%）

0.5650

弃权

票数

422,401
比例（%）

0.0610
16、议案名称：关于注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399,228
比例（%）

99.3927

反对

票数

3,815,190
比例（%）

0.5500

弃权

票数

397,101
比例（%）

0.0573
17、议案名称：关于注册中期票据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9,159,628
比例（%）

99.3581

反对

票数

3,819,190
比例（%）

0.5506

弃权

票数

632,701
比例（%）

0.0913
1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0,482,669
比例（%）

99.5489

反对

票数

3,011,650
比例（%）

0.4341

弃权

票数

117,200
比例（%）

0.017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679,099,682
0

9,896,546

5,768,509

4,128,037

比例（%）

100.0000
0.0000
68.1964

83.8523

54.0852

反对

票数

0
0

4,549,291

1,044,858

3,504,433

比例（%）

0.0000
0.0000
31.3488

15.1883

45.9148

弃权

票数

0
0

66,000

66,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4548

0.9594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9
10
11

18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

关于 2025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
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
任险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9,856,546

4,912,885

9,697,246
9,753,246
9,923,447

11,342,987

比例（%）

68.1085

33.9479

67.0077
67.3947
68.5707

78.3797

反对

票数

4,549,291

9,139,852

4,613,791
4,335,191
4,406,790

3,011,650

比例（%）

31.4355

63.1561

31.8812
29.9561
30.4508

20.8104

弃权

票数

66,000

419,100

160,800
383,400
141,600

117,200

比例（%）

0.4561

2.8960

1.1111
2.6493
0.9785

0.809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2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贞东律师和翟春雪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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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3
693,611,519
45.5629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2025-025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1 优先股代码：360019

南银优2 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度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本次评级结果，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南

银转债”，代码“113050”）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诚信”）对本公司2021年6月发行的“南银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南银转债”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AAA”；前次评级展
望为“稳定”；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

评级机构中诚信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5年6月
12日出具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以下简称“本次信用评级报告”），本
次本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维持“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南银转债”评级结果维持“AAA”。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南银转债”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 2025-026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1 优先股代码：360019

南银优2 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因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发生变动，需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方案，按照维持分配

总额不变的原则，2024年末期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人民币0.21176元（含税）调整为人民币0.19931元

(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鉴于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南银转债”转股，致使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由11,

067,585,484股(2024年12月31日)变动至11,761,106,276股(2025年6月13日)。本公司按照维持分配

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本公司 2024年 12月 31日普通股总股本 11,067,585,484
股计算，2024年末期向全体普通股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117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 23.44亿元（含税）。在此基础上，叠加 2024年中期已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7.10亿元

（含税），2024年度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0.54亿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30%，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31.74%。由于本公司发行的可

转债处于转股期，若总股本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发生变动，届时本公司将维持分配总额

不变，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在分红派息实

施公告中明确具体分配情况。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因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南银转债”转股，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13日期间，本公司普

通股总股本由11,067,585,484股变动至11,761,106,276股。自2025年6月16日起至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间，本公司可转债停止转股，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维持 11,761,106,276股不变，详见本公司于

2025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

派时“南银转债”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根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本公司按照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的原则，以变动后的普通股总股本11,761,106,276股为基数，相应调整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调

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2024年末期利润分配总额/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本公

司普通股总股本，2024年末期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9931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2,344,106,091.87元（四舍五入）。本公司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的具体日期。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转债代码：113690 转债简称：豪24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豪24转债”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豪24转债”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
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公司2024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豪24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豪24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评级
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4年7月18日。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5年 6月 13日出
具了《2024年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报
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豪24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本
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未发生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2024年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88366 证券简称：昊海生科 公告编号：2025-030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因H股股份回购需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周

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
董事会回购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的一般性授权。相关决议详见公
司于2025年6月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为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公司于 2025年 6月 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H股股份的议案》，同意以公司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H
股股份，回购数量不超过2025年6月10日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时公司已发行H股总股本的10%，即
不超过 3,914,184 股。回购价格不得达到或超过 H 股实际回购日前 5 个交易日平均收市价格的
105%。回购实施期限至本公司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或于本公司股东会通过特别决议案撤
销或更改相关特别决议案所授予之授权之日，二者较早发生之日为止。公司完成回购后，将分阶段
或一次性注销回购的H股股份，公司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部分H股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均有权凭有
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未于指定期限向本公司申报的债权，

将视为放弃申报权利，但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其享有的对公司的债权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1.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拟向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债权人，应持有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386号文广大厦23楼

（2）申报时间：2025年6月14日- 2025年8月28日（工作日9:00-12:00；13:00-17:00）
（3）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1-5229 3555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88234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公告编号：2025-042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获得
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合
函〔2025〕1010号）（以下简称“备案通知书”）。备案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拟发行不超过87,206,050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二、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境外发行上市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根据境内企

业境外发行上市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

三、公司完成境外发行上市后15个工作日内，应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发行上
市情况。公司在境外发行上市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

四、公司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未完成境外发行上市，拟继续推进的，应当更新备
案材料。

备案通知书仅对企业境外发行上市备案信息予以确认，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证券的投资价
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也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作出保证或者认定。

公司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相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4日


